减免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计量检定费用 23万余元

【政策干货】自2017年4月1日起，停征质监部门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费（含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检验费，不含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自愿委托检验费）、计量收费（即行政审批和强制检定收费，非强制检定不得列入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强制企业接受服务并收费）。

【政策依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湘财综〔2017〕16号）、《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停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检验费和计量强制检定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湘财综函〔2017〕5号）。
【案例】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中车旗下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控股的A股上市企业，是中国中车的新材料产业平台。公司主要从事减振降噪、轻量化等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开发及工程化应用，产品主要应用于轨道交通、汽车、新能源和特种装备等领域。已成为销售规模过百亿的创新型、全球化、信息化的高科技制造企业。

该公司每年将其管理的压力表、可燃气体报警器、标准热电偶、量块等计量器具在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为株洲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并申请株洲市计量测试检定所进行强制检定。自2017年4月1日执行计量收费停征政策起至2020年9月，株洲市计量测试检定所共检定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计量器具1500余台（件），其中强制检定计量器具300余台（件），免征检定费用10万余元，另外减免非强制检定计量器具检定费用13万余元，合计共为企业减免23万余元。

株洲地区相关企业可拨打28687856咨询了解相关政策。需提供帮助的企业可以拨打22212345企业服务专线；惠企政策未落实可拨打22912345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专线投诉。
